
- 1 -

关于开展 2022年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
“在红旗下成长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有关区（县、市）教育局、各直属中职学校：

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在职业院校开展“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

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2〕３号）精神，结合新的形势、任务

与要求，决定启动 2022 年中职学校“在红旗下成长”主题教育

系列活动。活动共包括“学党史话使命”“榜样引领未来”和“新

时代新风采”等三个类别六个项目。现就活动具体事项、要求

明确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在红旗下成长

二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“学党史话使命”活动

1.“我心中的革命人物”美术、书法创作

巩固上一年主题教育学习成果，继续开展“我们一起学党

史”活动，并以学好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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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史为重点，以美术、书法艺术形式，讴歌建党百年和新中

国成立以来数十年间所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及其英勇事迹，激发

青年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，以及为中华民族

崛起而读书而努力而奋进的志气和决心。

此为市级个体活动项目。由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承办。

具体活动时间、要求等另行通知。

2.“传承红色基因”活动

巩固上年主题教育学习成果，继续开展“红色基因传承”

活动，内容包含“家乡的党史故事”“我心中的革命人物”“我的

母校及峥嵘历程”“校长书记上党课”、组织学生收听收看党的

二十大盛况等。

此为校级活动项目。时间跨度为 2022 年全年，形式、数

量不限。要求各校因地制宜做好活动方案策划以及活动具体组

织实施等工作，

请各校于 6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、11 月 4 日（星期五）前，

分两次向市职教处反馈上、下半年本校开展相关活动情况（包

括活动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内容和参与学生数，见附件２）。

其中，区（县、市）学校经向当地教育局职能科室上报汇总后

统一反馈；直属中职学校直接反馈。

（二）“榜样引领未来”活动

1.“榜样故事我来说”“未来工匠说”微视频创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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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活动时间

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2 年 5 月下旬。其中，5 月 25 日前各

区县（市）教育局汇总、审核所辖学校参赛资料、统一反馈至

指定工作邮箱；直属中职学校直接反馈。

（2）参与对象

2022 学年度全市中职学校在册学生。

（3）活动主题

主题一：“榜样故事我来说”。立足本校，发现和寻访一批

优秀毕业生，讲述“榜样”们成长成材、奋发有为、成就梦想的

故事；

主题二：“未来工匠说”。分享近年来自己在学校拔节生长

的故事，以及树立远大理想、刻苦锤炼技能、养成职业精神的

学习生活过程；讲述未来走实走稳技能成才、技能报国之路的

具体打算和做法。

要求内容鲜明，积极向上；构思巧妙，构图优美；富感染

力、具典型性；突出时代特点、反映区域特色、体现学生特长，

展现我市中职学生（毕业生）自立自强、刻苦学习、敬业乐群、

精益求精、实干创新、奋进有为的精神风貌。

（4）作品要求

采用微视频形式，每校可报两个主题作品各 2-4 件。

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，每件作品时长 3-5 分钟、作者限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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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视频文件格式为 FLV、RMVB 或 MP4，大小不超过 500M。

指导教师限 2 人。

各校将本校所有作品资料打包一个文件夹，命名方式为

“微视频+学校名称”，连同“微视频创作比赛信息表”（附件 3）

一并反馈到指定邮箱。

（5）奖项设置

作品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。

（6）其他事项

此为市级个体活动项目，由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承办。

两个主题将各遴选 3－4 件优秀作品报教育部（参见附件１）。

联 系 人 ： 张 盛 ； 电 话 ： 87286064 ； 电 子 邮 箱 ：

nbzcjy@163.com。

2.“点赞伟大祖国”征文

（1）活动时间

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2 年 5 月中旬。

其中，5 月 18 日前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汇总、审核所辖

学校参赛资料、统一发送到市教育局指定工作邮箱；直属中职

学校直接反馈。

（2）参与对象

2022 年度全市各中职（技工）学校在册在校高一至高三

学生（含三年以上学制前三年学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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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活动内容

以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契机，以“点赞伟大祖国”

为主题，通过征文形式，歌颂新中国成立以来、尤其改革开放

以来和十八大以来，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领域社会主义建设所

取得的飞速进步与发展，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，

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青年满满的自豪感、幸福感和使命感。

（4）作品形式

采用征文形式。文章须由每位学生独立撰写、每人限报１

篇，篇幅在 800-1000 字左右，每校可报 8-10 篇。每篇指导教

师限报 2 人。

各校所有作品资料打包成一个文件夹，命名方式为“征文+

县区（直属）+学校名称”、每件征文作品应注明标题，连同“征

文比赛信息表”（附件 4）一并反馈到指定邮箱。

（5）作品要求

要求立场鲜明，观点正确；内容新颖，见人见物；文笔流

畅、富独创性；突出时代特点，能结合个人学习和生活体验，

从不同视角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发展点赞。作品应展示我市中职

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，体现青年学子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

使命感。杜绝各种违法违纪、过激不当言论。

（6）奖项设置

聘请系统内外专家组成评委组。征文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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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。

此为市级个体活动项目，由宁波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承

办。

联系人：余芳；电话： 13867811202；电子邮箱：

9299926@qq.com。

（三）“新时代新风采”活动

1.音美体知识竞赛

（1）活动时间

计划 10 月中下旬进行，包括市级初赛、决赛两个环节。

（2）参赛对象

全市中职学校一至三年级在校学生（以 2022/2023 学年度

学校事业统计报表为依据）。

（3）组队方式

以学校为单位组队。其中，初赛每队 5 名学生、其中男生

不少于 2 名；决赛每队 3 名学生。指导教师限报 3 人。

（4）竞赛形式

计划分初赛、决赛两个环节进行。

初赛为笔试，按各队团体总分即 5 位学生成绩总和从高到

底排序；前 6－8 名进入决赛。

决赛为现场答题，包括必答题、抢答题、才艺（技能）展

示、附加题等几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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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内容范围

初、决赛的命题主要围绕中职学校《公共艺术》（音乐、

美术各一册，主编刘五华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）教材、《体

育与健康》（必修、全一册，耿培新主编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

版）等三本教材内容进行。

（6）奖项设置

竞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参与奖等奖项。

（7）补充事项

请各地、校于 9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前，反馈《音美体知

识竞赛信息表》（附件 5）。其中，区（县、市）学校经向当

地教育局职能科室上报、经汇总后统一反馈；直属中职学校直

接反馈。

（8）承办单位

此为市级团体活动项目，由宁波市鄞州职教中心学校承

办。

联系人：童琪儿；电话： 15824532677；工作邮箱：

394032107＠qq.com。

2.校园剧创作展演

（1）活动时间

计划 11 月上旬进行

（2）活动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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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学生说榜样故事”或“未来工匠说”为主题，讲述榜样催

人奋进的事迹或自身点滴进步的故事。从寻访者的视角出发，

聚焦榜样人物的学习经历、奋斗历程、成功经验、励志寄语等，

刻画、表现和宣传优秀职场人、毕业生、在校生的勤学苦练、

有为进取、建功奉献的精神和业绩。

（3）活动对象

全市各中职学校一至三年级在校学生（按 2022/2023 学年

度注册学生统计）

（4）组队方式

以学校为单位组队，每校可报 1 个节目，人数不限。指导

教师限报３人。

（5）节目形式

形式为话剧、情景剧或小品等。节目时长应掌握在 5-6 分

钟。剧本须原创、且由本校师生构思创作完成，不可聘请校外

人士参与创作。

此为市级团体活动项目。今年为报送视频形式。

（6）奖项设置

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和参与奖等奖项，分占参赛作品总数

的 20%、30%、20%和 20%。

（7）补充事项

请各校于 11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前，反馈本校参赛视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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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校园剧比赛信息表》（附件 6）。其中，区（县、市）学校

经向当地教育局职能科室上报、经汇总后统一反馈；直属中职

学校直接反馈。

联系人：颜敏杰；电话：89187369；工作邮箱：1919791655

＠qq.com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教育部今年主题教育活动，从数量到质量都有明显提

升，对后期总结材料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各地、校要高度重视、

认真领会、精心组织、注重实效，完善“校校组织，班班活动，

人人参与”活动机制，引导全体学生广泛参与，让每一位学生

在活动中受到教育、体会收获。

2.各校要重视主题教育活动校级档案资料的收集和完善，

注重提高照片、视频的质量与数量。今年，各校在反馈市赛参

赛资料时，请一并提交本校相应活动照片、视频等资料，数量

不限。

3.除“传承红色基因”活动各校须于 6 月、11 月，分两次报

备相关活动信息外，其余 5 项市赛活动要求各校在报送参赛信

息的同时，一并反馈本校参与校级活动的学生数。

后期职教处在汇总全市各地、校反馈的照片、视频和学生

人数基础上，按要求制作相应工作报表和活动视频、统一上报

教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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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 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职业院校开展 “技能成

才 强国有我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

2.参与有关校级活动学生数统计

3.微视频创作比赛信息表

4.征文比赛信息表

5.音美体知识竞赛信息表

6.校园剧比赛信息表

宁波市教育局

2022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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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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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参与有关校级活动学生数统计

学 校：_________________

项目 活动名称 活动
时间

参与
学生数

一、
学党
史话
使命

1 “我心中的革命人物”美术、书法创作 （待定）

2

“传承红色基因”活动 全年

上半年（活动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内容）：

下半年（活动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内容）：

二、
榜样
引领
未来

1
“榜样故事我来说”微视频创作

5 月
“未来工匠说”微视频创作

2 “点赞伟大祖国”征文 5月

三、
新时
代新
风采

1 音美体知识竞赛 10月

2 校园剧创作展演 11 月

注：表中“传承红色基因”活动，要求于 6月 24日前、11月 4日前分两次
向职教处报备；其余 5项活动则与相关参赛资料一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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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微视频创作比赛信息表

填报人： 电话：

学 校

序号 主题 作品名称
学生姓名

（限 2 名）

指导教师姓名

（限报 2 名）

注：5月 25日（星期三）前，盖章扫描版与电子版一同反馈至邮箱

nbzcjy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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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征文比赛信息表

学 校

序号 征文标题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（限报 2名）

注：5月 18日（星期三）前，反馈至邮箱 9299926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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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音美体知识竞赛信息表

学 校

团队

信息

序

号
姓 名

性

别

工作部门或

就读年级

任课或就

读专业
职务

学生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教导

教师

１

２

３

注：9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前反馈此表至邮箱:394032107＠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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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校园剧比赛信息表

学 校

节目名称

参演学生人数 其中：男生数/女生数

参演

学生

信息

序号 姓 名 所在年级 所学专业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
指导

教师

信息

序号 姓 名 工作部门 手机

1
2
3

注：11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前反馈此表至邮箱:1919791655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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